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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海外監管公告乃由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10B條作出。

請參閱本公司於 2022年 10月 17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網站刊
發標題為「Launch of Offer to Purchase for Cash of up to a total of US$78,400,000 of 
Outstanding Principal Amount at Face Value of the 10.00% Senior Notes Due 2024」（提
出以現金收購於 2024年到期之 10.00厘優先票據當中不超過 78,400,000美元總額的未
償付本金面值之要約）之公告（「該公告」）。該公告現可於新交所網站 (www.sgx.com)閱
覽。

於聯交所網站刊載本公告僅為向香港投資者同步發佈資料及遵守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並無任何其他目的。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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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朱共山

香港，2022年 10月 1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共山先生（主席）、朱鈺峰先生、王東先生及胡晓艷女士；非執
行董事孫瑋女士、楊文忠先生及方建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港衛先生、王彥國先生、陳瑩博
士及蔡憲和先生。


